
三星财险无人驾驶航空器保险附加失踪、失联或盗抢保险

（注册号：C00004531822026031182903）

总则

第一条 本附加保险条款（以下简称“本附加险合同”）须附加于保险人无人驾驶航空

器保险（以下简称“主险合同”）使用。只有在投保了主险的基础上，才能投保本附加条款。

本附加险与主险相抵触之处，以本附加险为准。本附加险未约定事项，以主险为准。主险

本附加条款与主险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本附加条款未尽事宜，以主险

条款为准。主险条款效力终止，本附加条款效力亦同时终止；主险合同无效，本附加条款亦

无效。

凡涉及本附加险合同的约定，均应采用书面形式。

保险责任

第二条 兹经保险合同双方约定，本附加合同扩展承保在保险期间内，因下列原因导致

保险单明细表所列的被保险无人驾驶航空器（包括机身、云台或其配套设备）的损失或相关

费用，保险人依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

（一）被保险无人驾驶航空器部分或全部在飞行中失踪、失联；

（二）被保险无人驾驶航空器被盗窃、被抢劫、被抢夺且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刑侦部门

立案证实，满一个月未查明下落；

（三）被保险无人驾驶航空器在被盗窃、被抢劫、被抢夺之后虽被找回，但在被盗窃、

被抢劫、被抢夺期间受到的损失，或为抢救、保护被保险无人驾驶航空器所支付的直接、合

理的费用。

责任免除

第三条 对于下列损失、费用和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一）被保险无人驾驶航空器被盗窃、被抢劫、被抢夺期间导致第三者人员伤亡或财产

损失；

（二）被保险人因违反政府有关法律、法规被有关国家机关罚没、扣押；

（三）被保险人因与他人的民事、经济纠纷而致被保险无人驾驶航空器被抢劫、被抢夺；

（四）被保险人的故意行为或违法行为造成的损失；

（五）除本附加合同承保的责任，主险合同中规定的其他责任免除事项也适用于本附加

险合同。

免赔额（率）



第四条 本附加合同的每次事故免赔额（率）由投保人和保险人双方协商确定，并在保

险单中载明，如未约定适用主险合同约定的免赔额（率）。

被保险人义务

第五条 除另有约定外，被保险人得知或应当得知被保险无人驾驶航空器被盗窃、被抢

劫或被抢夺后，应在 24 小时内（不可抗力因素除外）向当地公安部门报案，同时在 48 小时

内通知保险人；被保险人因被保险无人驾驶航空器被盗窃、被抢劫或被抢夺向保险人索赔时，

除了提供主险条款须提供的证明文件外，还须提供出险地县级以上公安刑侦部门出具的盗抢

案件证明。

赔偿处理

第六条 保险标的发生盗窃损失在报案满一个月未能侦破，由被保险人出具盗窃事故报

告、损失清单、公安部门的证明材料及其他证明和资料后，保险人按照本附加险的约定进行

赔偿。

第七条 根据被保险人提供的索赔单证，保险人按以下规定赔偿：

（一）按主险合同的规定计算损失金额后在扣除本附加合同约定的每次事故免赔额或根

据本附加合同约定的每次事故免赔率计算的免赔额后进行赔偿；

（二）赔偿金额以保险金额为限；

（三）因被盗窃、被抢劫、被抢夺事故索赔时，被保险人未能向保险人提供出险地县级

以上公安刑侦部门出具的盗抢案件证明，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

第八条 保险人履行赔偿义务后，被保险人应将被盗抢保险标的的权益转让给保险人，

破案追回的保险标的应归保险人所有。被保险人如愿意收回被追回的保险标的，其已领取

的赔款必须退还给保险人。

第九条 保险人确认索赔单证齐全、有效后，由被保险人签具权益转让书，赔付结案。


